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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選舉主席  
 
  在 小 組 委 員 會 委 員 中 排 名 最 先 的 委 員 何 鍾

泰 議 員 主持主席的選舉。他邀請委員提名主席人選。劉

江華議員提名劉健儀議員，並獲鄭家富議員附議。劉議

員接納提名。由於並無其他提名，劉健儀議員當選小 組

委員會主席。  
 
2.  劉健儀議員接手主持會議。關於小組委員會的

行事方式及程序，委員研究了在會議席上提交的小組委

員會建議的行事方式及程序，並同意小組委員會的會議

法定人數為包括主席在內的 3名委員，或委員人數的三分

之一 (整數後的分數不計 )，其中包括主席在內，兩數中以

較大者為準。《議事規則》及《內務守則》所訂有關交

通事務委員會的其他行事方式及程序，亦將適用於小組

委員會。主席表示，獲同意的行事方式及程序將會提交

在 2004年 10月 29日舉行的交通事務委員會下次會議上通

過。  
 
 
II. 2004至 2005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  
 
3.  委員同意在會議席上提交的 2004至 2005年度會

期的建議會議日期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經確定的會議日期表已隨立法會

CB(1)91/04-05號文件發出。 )  
 
 
III.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 
 
4.  委員同意在 2004年 11月 19日事務委員會的下次

會議上，討論政府當局建議的以下兩項事項：  
 

(a) 馬鞍山鐵路的最新進度及因應馬鞍山鐵路通車

而加強協調公共交通服務；及  
 
(b) 九龍南線進度報告。  

 
在較後時間討論的其他建議事項  

 
5.  因應何鍾泰議員的建議，委員同意，待Lloyd’s 
Register Rail正就地鐵系統進行的檢討在 3個月內完成

後，小組委員會將跟進檢討的結果。  
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 

 3

6.  因應陳偉業議員的建議，委員同意在小組委員

會定於 2005年 1月舉行的會議上，討論北環線事項。就

此，譚耀宗議員要求政府當局亦應向委員簡報，是否已

決定區域快線利用西鐵定線與北環線連接，以提供跨境

鐵路服務。因應譚耀宗議員的建議，委員亦同意要求政

府當局提供文件，述明上水至落馬洲支線計劃的進展。  
 
7.  因應周梁淑怡議員的建議，委員同意要求九廣

鐵路公司提供文件，說明因應委員在 2004年 10月 15日交

通事務委員會的參觀活動所提出的意見及建議，以及在

2004年 10月 17日開放讓公眾試乘後所接獲的乘客意見，

該公司正為尖東站的各項車站及其他配套設施作出的改

善措施。  
 
8 .   劉秀成議員表示關注到，香港未來的鐵路發

展應與城市規劃緊密協調。主席表示，由於此事可能超

出小組委員會的職責範圍，劉議員在規劃地政及工程事

務委員會跟進所涉及的政策事宜會較為恰當。劉秀成議

員察悉此點。  
 
 
IV. 其他事項  
 
9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上午 10時 40分結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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